
淄博市商务局等 8 部门关于印发《淄博市家
装厨卫“焕新”和智能家居消费政策实施细

则》的通知

各区县（功能区）商务、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民政、

财政、住建、水利、市场监管主管部门：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

品以旧换新决策部署，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根

据商务部等 14部门《关于印发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

案的通知》（商消费发〔2024〕58号）、《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印发〈关于加力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

新的若干措施〉的通知》（发改环资〔2024〕1104号）、《山

东省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实施方案》

（鲁发改环资〔2024〕706号）、《山东省推动家装厨卫“焕

新”和智能家居消费实施方案》（鲁商字〔2024〕116号）等

文件要求，结合淄博市实际，现将《淄博市家装厨卫“焕新”

和智能家居消费政策实施细则》印发给你们，请抓好贯彻落

实。

淄博市商务局        淄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淄博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淄博市民政局

淄博市财政局         淄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淄博市水利局        淄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年 11月 11日



淄博市家装厨卫“焕新”和智能家居
消费政策实施细则

一、实施内容

1.补贴时间。自淄博市家装厨卫“焕新”和智能家居消

费平台上线之日起，最晚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补贴资金

额度实行总量控制，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市商务局将在政

策截止期前在市商务局官方网站及时发布公告。

2.补贴对象。在政策实施期间，对在淄博市政策参与商

家购买补贴范围内商品的个人消费者给予补贴。

3.首批补贴范围。对个人消费者购买洗碗机、蒸烤一体

机（含蒸烤箱、蒸箱、烤箱、微波炉）、净水器（含直饮机、

净水机、软水机）、垃圾处理器、智能马桶（含智能马桶盖）、

轮椅（含电动轮椅）、扫地机器人、智能门锁、智能晾衣架

等 9类厨卫局部改造、居家适老化改造、智能家居产品给予

补贴，适时根据实施情况调整品类并及时发布公告。非以上

列明的品类及上述商品配件不参与补贴。

4.补贴标准。对购买上述 9类产品的个人消费者，按照

产品最终销售价格的 15%给予补贴，其中对购买 1 级及以上

能效或水效产品的，按照产品最终销售价格的 20%给予补贴。

每位消费者在淄博市购买每类产品可补贴 1件，每件补贴不

超过 2000 元。消费者在参与家装厨卫“焕新”和智能家居

消费政策时，可同时叠加享受参与商家各类优惠政策。

备注：家装厨卫“焕新”和智能家居消费政策政府补贴



计算基数，是在消费者参与完成销售商家自身各项优惠政策

基础上的最终成交价格进行核算，最终销售价格不得高于前

1 个月本商家同一产品的最高成交价格。销售商家不得先行

抬高销售价格。

二、补贴流程

（一）发放平台。通过银联云闪付 APP 搜索“鲁换新”

小程序，选择“淄博市”专栏，通过实名认证后，进入淄博

市家装厨卫智能家居购新专区按需领取 9个品类补贴券。每

张补贴券领取当日有效；首张补贴券失效的，可再次领取一

次，最多可领取 2 次。补贴券可通过云闪付 APP“我的—优

惠券”查看。

（二）补贴申请。采取消费者支付立减的方式进行补贴，

补贴资金由参与商家先行垫付。消费者在订单支付前，向销

售商家出示补贴券二维码，扫码使用。使用其中一张补贴券

后，该类产品对应的另一能效（水效）等级补贴券自动失效。

补贴资格领取人和实际付款人必须一致。政策参与商家须汇

总消费者补贴资金材料（消费者基本信息、发票信息、产品

信息等），并按要求上传至平台。补贴券核销截止日期最晚

至 2024年 12月 31日。

（三）补贴发放。政策参与商家通过银联云闪付“鲁换

新”信息平台上传相关交易资料，按程序审核通过，市商务

局按补贴比例、补贴上限等要求定期结算，并向资金垫付商

家拨付资金。补贴资金资料须于 2025年 1月 10日前全部提

交完毕，逾期不予受理。超期造成的损失由政策参与商家自



行承担。

（四）退货处理。消费者在购买补贴商品后退货的，政

策参与商家应按照消费者立减后的实付金额以“原路返回”

的方式退款。退货时，政策参与商家已收到补贴款的，须在

5 个工作日内将所退商品的补贴资金退还至政府指定资金账

户，否则取消继续参与政策的资格。发生退货、退款情形，

视为该品类补贴券已使用。

三、参与政策商家

（一）由市商务局下发征集参与商家通知，符合条件的

商家按属地原则申报，经区县商务主管部门初审，市商务局

审核后予以公布，并指导银联组织商家完成平台入驻。

（二）政策参与商家须为从事本细则规定的厨卫等局部

改造、居家适老化改造、智能家居产品销售业务，自愿申报

并签订参与家装厨卫“焕新”和智能家居消费政策承诺书。

经审核、培训后，完成入驻政策实施平台，按照平台要求如

实归集各类数据信息，同时应符合以下要求：

1.政策参与商家的硬件设备、软件系统、对公账户、产

品目录满足合作平台能够正常开展政策的条件。

2.本次政策面向个人消费者，购买政策补贴范围的商品

应单独支付结算、单独开具发票（抬头为消费者姓名）,发

票应按照包含政府补贴在内的最终销售价格向个人消费者

开具全额发票，不得开具给任何组织或机构。其中一件补贴

商品开一张发票，不得将多件商品一起结算、一起开票，不

得将商品配件、安装、服务等费用一同开票、核销补贴。发



票中销售货物的名称要规范，要明确商品的品牌、规格型号

等内容。发票备注栏需备注销售商品能效（水效）及政府补

贴金额。

3.建立健全商品销售台账，按要求上传消费者补贴资金

材料，包括录入申请人身份信息，所售商品品牌、品类、型

号、产品序列号 SN 码（轮椅类不涉及）、发票、交易小票、

能效（水效）等级、商品价格、补贴金额及产品安装前后照

片(蒸烤一体机、轮椅、扫地机器人三个品类内不涉及产品安

装的提供销售现场人机合照，消费者正脸需清晰可辨)等信息。

4.向商务部门出具承诺书，做到诚信、规范经营，不搞

假冒伪劣、以次充好、虚标价格、虚假宣传等违规经营行为；

不得通过虚开发票、明买暗退、合谋套补等手段骗取财政补

贴；不增设享受补贴政策不合理的附加条件。积极配合商务、

审计、财政等相关部门及政府部门委托的第三方机构的监督

核查。

5.参与政策商家名单实行动态调整，市、区县商务主管

部门不定期综合评估商家参与、配合情况，动态调整参与商

家。参与政策商家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发生安全生产事故、

重大消费纠纷舆论影响等行为的，一经查实，立即取消其参

与资格，追回补贴资金；对提供虚假信息或者虚假交易骗取

补贴资金、利用补贴政策倒买倒卖补贴产品以及借机提高商

品的成交价格及其他不遵守政策实施细则行为的，取消政策

参与资格，已拨付补贴资金及时追回，尚未拨付补贴资金的

不予补贴。情节严重的，移交有关部门严肃处理。



四、保障措施

（一）严格资金管理。指导参与商家遵守有关法律法规

和本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如实提供相关票证、台账和相关

信息数据，并自觉接受相关部门（机构）审计、检查等。市

商务局牵头组织平台资料审核、补贴资金审计及资金清算等

工作。市财政局做好资金保障工作。各区县商务主管部门要

会同相关部门严格做好政策参与商家资格初审工作，择优推

荐诚信经营商家；采取不定期检查、第三方审计等方式，加

强对本区县家装厨卫“焕新”和智能家居消费政策全过程检

查监管。

（二）加强部门协同。商务、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

民政、财政、住建、水利、市场监管等部门加强协同配合，

明确职责分工，切实抓好组织实施。工信、住建、市场监管

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开展家居装饰装修产品消费品标准化试

点。围绕打造家装样板间、下沉智能家居体验馆，形成一批

集成式的标准化应用场景。探索建立家装服务标准、家庭装

修改造指南等地方标准或规范，鼓励行业协会推行家装合同

示范文本，促进形成更加繁荣的家居消费市场。市场监管部

门加强产品质量和价格监管，对妨碍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价格欺诈、假冒伪劣等行为，要及时督促整改、依法查处。

建立举报机制，对恶意涨价、变相涨价等套骗补贴行为，取

消政策参与资格，追究责任。

（三）落实平台责任。银联负责商家报名及商品管理、

补贴资格发放和领取、补贴资格核销、常态化监测评估等工



作。提供咨询服务专线，配备稳定的专业团队，及时解决补

贴发放、使用中遇到的各项咨询及投诉。向市商务局和政策

参与商家提供家装厨卫“焕新”和智能家居消费政策有关数

据的汇总与分析。在政策实施期间，通过大数据分析、人工

信息核验等手段，能够快速发现并立即阻断利用不正当手段

骗取补贴资金的行为，严防虚假交易、套取补贴资金等行为，

确保财政资金安全。

(四)加强宣传推广。做好政策宣传解读，营造良好消费氛围；

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做好政策答疑；及时总结报送优秀实践

案例和经验做法，积极推广典型案例和创新举措。


